2025年度嘉奖、记功指标分配表

	序号
	单位名称
	嘉奖（从年度优秀中评选）
	记功（从嘉奖中评选）

	1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委员会
	7
	1 

	2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物理学院委员会
	7
	1 

	3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委员会
	11
	1 

	4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委员会
	8
	1 

	5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委员会
	5
	1 

	6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水产学院委员会
	3
	1 

	7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光电工程学院委员会
	4
	1 

	8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委员会
	2
	1 

	9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委员会
	5
	1 

	10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软件学院委员会
	3
	1 

	11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抗病毒性传染病创新药物全国重点实验室药学院委员会
	2
	1 

	12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委员会
	7
	1 

	13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委员会
	5
	1 

	14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委员会
	6
	1 

	15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委员会
	5
	1 

	16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委员会
	7
	1 

	17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委员会
	4
	1 

	18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地理与旅游学院委员会
	3
	1 

	19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委员会
	3
	1 

	20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委员会
	2
	1 

	21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委员会
	4
	1 

	22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委员会
	5
	1 

	23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音乐舞蹈学院委员会
	4
	1 

	24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委员会
	3
	1 

	25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机关委员会
	15
	2 

	26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后勤委员会
	4
	1 

	27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图书与档案信息中心总支部委员会
	3
	1 

	28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离退休职工委员会
	1
	1 

	29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委员会
	1
	

	30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
	

	31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俊甫书院委员会
	1
	

	32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佩皮尼昂国际理工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
	

	33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发展监测与评价中心支部委员会
	1
	

	34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总支部委员会
	1
	

	35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修院支部委员会
	
	

	36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医院总支部委员会
	2
	

	37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支部委员会
	1
	

	38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集团支部委员会
	1
	

	39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支部委员会
	1
	

	40
	中共河南师范大学幼儿园支部委员会
	1
	

	41
	组织部考核人员
	5
	1 

	合计
	155
	30


注：1.记功指标并入嘉奖指标统一分配，以基层党委为单位，按比例分配嘉奖指标。

各单位按照0.5%的比例从嘉奖人员中推荐记功人员，不足1人的推荐1人，人员较少的教辅单位合并分配。

3.组织部负责正处级干部指标推荐，按照比例，分配嘉奖指标5个，记功指标1个。

5.序号28至40的单位可以从各自推选的嘉奖人员中推荐记功人员1人，由校定期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从中评选1名推荐记功人员。最后由校定期奖励工作领导小组从各单位推荐的记功人员和序号28至40单位推选出的记功人员中评选出记功人员。
